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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財務委員會(財委會)程序第 21 段提出動議

閣下於2017 年 6 月 22 日就朱凱迪議 員根據〈香港特別行政
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〉 第 21 段擬提出的七項議案作出

裁決，裁定朱議員可提出當中的議案七，即動議財政司司長在

2018 年 7 月 1 日後，方可文用撥款 。 政府尊重有關的裁決，但由

於議案七性 質 在於限制政府推行工程的時間，政府是原則性反

對白色。

政府向財委會申請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」下的工程撥款

時，重點是邀請財委會審批撥款申請，透過財委會批准的「核

准預算款項」把某工程提升為甲級工程。財委會批准撥款後，
執行及落實有關細節(包括何時文用 撥款 )屬 於政府。

政府在落實相關工作時，是需要按實際情況而作出彈性處

理。撥款申請文件中列明的「核准預 算款項」和工程範園，不

可改動 ; 但估算的工期和估算的開支狀況，只供參考，與實際

情況一般不盡相同 。 自「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」成立以來，政府



可
中

一貫的理解是:只要工程不超越「核准預算款項」又符合財委

會批准的工程範園，政府可按實際情況推展工程，不須要一成

不變地受限於申請文件中的細節。

議案七限制政府在某指定日子後才可開始文用撥款，但撥

款申請文件預期於2018-2019財政年度內任何時間開始文用獲
批款項，並未有列明文用該款項的確切日期，故議案七與政府

的財務建議不一致，因此政府認為議案七不屬第 2A章第 (c) 款的

範臣。

若議員就政府的撥款申請施加條件或限制(包括何時文用

撥款) ，並因而阻撓政府履行職務，或嚴重影響工程原意或完整

性，又或會加重政府開支，財政府認為，有關條件或限制並不

可能符合第 2A章第 (c) 款的原意，故已超越第 2A章第 (c) 款的

範晶。

議案七性質在於限制政府推行工程的時悶，政府是原則性

反對的。若財委會一方面批准撥款，另一方面限制政府在某指

定日子後才可動用該款頃，這可能會嚴重妨礙政府推展工程的

計畫~ ~既超越財委會的審批責任，亦偕越政府的執行責任。故

此，政府認為任何限制政府動用撥款的時間的議案，均應按有

關《財委會會議程序〉和〈立法會議事規則〉被裁定為不合乎

規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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